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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基本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3

月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为：本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10亿元；同时子公司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10亿元；子公司之间互

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0.5亿元。以此来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担保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信用证、保函等融资业务，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公司于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任一时点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将均不超过该等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9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合并报表

范围内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用信贷款

相关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

《授信协议》，线上提款融资金额4,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间

为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


书》，办理信用证160万元（期限一年）。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根据

之前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办理

银行承兑汇票19,389,411.08元（期限半年）。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之前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为11,633,646.65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

2,500万元（期限一年）。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贷款1,800万元（期限一年）。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性售

后回租合同》，开展一笔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本金为10,000万元，租

赁期限为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为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民和股份

1、被担保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叁亿肆仟捌佰玖拾陆万零贰佰壹拾贰元整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关路2号附3号

成立日期：1997年05月26日

主要经营业务：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商品代肉雏鸡的生产与销售；商品代

肉鸡的饲养与屠宰加工；鸡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利用。



2、民和股份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53,034,542.40 3,838,629,306.19

负债总额 1,891,623,851.70 1,816,862,415.17

净资产 1,761,410,690.70 2,021,766,891.02

项目 2025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61,500,683.95 2,159,658,432.85

利润总额 -260,296,659.74 -253,682,180.52

净利润 -260,346,591.58 -253,806,481.51

民和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民和食品

1、被担保人：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港街道仙境东路1号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主要经营业务：肉鸡屠宰、分割加工、销售；肉制品、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民和食品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3、民和食品财务情况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1,330,589.17 1,106,151,475.18

负债总额 854,089,334.45 925,837,673.09

净资产 177,241,254.72 180,313,802.09

项目 2025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0,596,984.45 1,012,908,663.29

利润总额 -3,095,008.88 -51,463,119.73

净利润 -3,072,547.37 -51,468,678.67

民和食品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食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103.92万元（审批额度），实际担保金额5,389.42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5%。审批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0亿元，实

际担保金额54,608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86%。

除上述担保情况外，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